申报材料说明
	
	提交材料目录
	形式审查要求
	需要注意的事项

	1
	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向新闻出版总署提交的请示文件


	发文纸、文号、公章齐全，以“请示”件报出，原件


	请示文件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出版单位名称、地址；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及主管机关的名称、地址；出版单位法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资格证明文件；出版单位的资金来源及数额。
请示要一文一事，既不要具体到领导个人或业务司局，也不能多头请示。如果具体到某单位同时变更名称、主管、主办单位等有关联的事项时，可以在一个文中有条理的明确说明，但不能把多个不相干的许可事项一起报。

报送材料要一式一份，A4纸规格，无需装订成册。

建议在报送材料时将联系人和电话写在正文后面，以方便我们及时沟通。

	2
	主要主办单位向省级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的请示文件
	原件
	主要主办单位为第一主办单位；
形式审查要求所涉及的内容同上。



	3
	主管机关同意文件
	原件
	出版单位设立或创办，主管单位同意文件应为正式文件，对主办单位提出的申请意见明确并加盖公章，不得使用机构内部公章；
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管主办单位及业务范围等行政许可事项，主管机关单独来文或加盖部门公章均可。

	4
	主办单位及主管机关的资质证明文件
	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组织机构代码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社团法人证书
 

	5
	拟任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简历、身份证明文件及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
	复印件，加盖主办单位公章
	设立出版单位：出版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应主办单位所属的在职人员，不得为离退休或兼职人员，同时应具有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中级以上出版专业职业资格；
设立出版物总发行或连锁经营企业，至少要有一名负责人应当具有高级以上出版物发行员职业资格或者新闻出版总署认可的与出版物发行专业相关的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

已取得其他行业高级职称并在出版单位从事出版专业工作的人员，可以按照规定申请《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编辑专业高级职称证书）的职称转评。

培训证书不能作为职业资格证书

	6
	编辑出版人员学历证书及职业资格证书
	复印件，加盖主办单位公章
	在出版单位担任责任编辑的人员必须在到岗前取得中级以上出版专业资格，并办理注册手续，领取责任编辑证书。

	7
	资金来源、数额及相关证明文件
	
	由银行出具近期的，有具体金额的资信证明，资金提供单位注明用途。

	8
	出版单位办公场所使用证明
	复印件，加盖主办单位公章
	有产权的，附产权证复印件；没有产权证的，由上级单位出具书面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租赁房屋应出具租赁合同复印件，租赁期不得少于一年。

	9
	组织机构和章程
	原件，加盖主办单位公章
	应当包含单位性质、业务范围、组织机构、主管机关、主办单位对出版单位的领导模式等等

	10
	可行性论证报告
	原件，加盖主办单位公章
	应包括申请事项的可行性、必要性，需要有详细市场调研数据，要求论证充分、合理，具有逻辑性

	11
	创办或变更申请表
	原件
	填表前申请单位要认真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填写内容和提交材料必须真实、有效

	12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复印件，加盖主办单位公章
	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询，有效期自查询之日起六个月内


	13
	商标在先权查询单
	原件
	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查询大厅查询，有效期自查询之日起六个月内

	14
	许可证
	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已存在的单位，无论是新增或变更其行政许可事项，均应出具已有的许可证复印件

	15
	申请互联网出版业务需提供域名注册证书（复印件）及用户名和密码
	加盖单位公章
	如果需要用户注册，申请单位须提供用户名和密码以方便受理机关审核内容；若无需注册，申请单位写份说明即可

	16
	电子书
	
	电子书出版单位的设立及管理，根据出版方式的不同，分别按照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和互联网出版单位的有关规定执行。
电子书复制单位的设立和管理，参照只读类光盘（存储有内容的光盘）复制企业的有关规定执行。

含有预植内容的电子书销售单位的设立和管理，按照电子出版物发行单位的有关规定执行。

含有预植内容或通过网络传输境外数据库形式的电子书进口单位的设立和管理，按照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的有关规定执行。

	
	
	
	


